
附件3

临潼区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加强对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行为的责任追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结合本办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公开责任，是指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违反信息公开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或产生严重后果所担负的责任。
第三条  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坚持客观公正、权责统一、民主公开、促进工作、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区别不同情况，恰当地认定和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四条  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及部门隶属关系分级组织实施。对违反规定、违反纪律的有关责任人由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根据职责权限按规定的调查处理程序予以追究。
第五条  各街办、各部门及直属企事业单位、双管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不履行或者不认真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不按照职责完成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任务，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不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或者不通过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个途径真实、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的；
（三）对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的；
（四）不按有关规定编制、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或者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五）不按规定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或者工作机制的；违反规定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不按有关规定程序公开政府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的；
（六）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或者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
（七）对反馈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意见和建议，应当整改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力的；
（八）其他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的情形。
第六条  责任追究的形式：
（一）批评教育；
（二）限期整改；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通报批评；
（五）组织处理。
前款规定的责任追究形式可以独立使用，亦可以与组织处理、政纪处分合并使用。
第七条　工作人员有本制度第五条行为之一，情节较轻、影响较小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限期整改；情节较重、影响较大的，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或者通报批评，并可视情节作出组织处理；情节严重、构成违法违纪的，移送相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纪律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法律、纪律责任。
第八条  对采取组织处理追究责任的，由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提请区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相关责任人受到限期整改处理的，当年度考核不能定为优秀等次；受到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处理的，当年度考核不能定为称职(含)以上等次；受到组织处理的，当年度考核不能定为基本称职(含)以上等次。
科室主要负责人受到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及以上责任追究的，该科室当年度不得评为先进科室。
第十条  给予责任人通报批评以上责任追究的，同时应当责成被追究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
第十一条  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以上责任追究的，应当书面通知被追究责任人员，同时告知其申诉的权利和期限，并将通报、本人书面检查归入个人档案。
第十二条  被责任追究人员对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责任追究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区政府提出书面申诉。
第十三条  被责任追究的责任人拒绝执行责任追究决定的，由区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规定的程序免去其职务，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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